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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牧 
檢 
證 
服 
務 
申請表                      註冊編號：HCR      

【請用正楷書寫，並以表示適當選擇。】 
 
此申請表為本會註冊院牧專用，請同工填妥後，並連同有關材料及費用於 7 月 31 日或前遞交。 
（申請人需遞交申請材料正本及三份副本，並獨立存放於四個 A4 文件夾內。除申請文件外，有關材料將於檢證程序完結後歸還。） 
 

 

申請者姓名：          註冊院牧編號：HCR-        申請檢證年份：     
 

本人現申請院牧聯會「專業院牧檢證服務」，有關本人學歷、神學訓練及院牧工作經驗如下： 
 
〔A〕學歷與神學訓練： 

院校名稱 學位／文憑／證書 頒授日期 

神學    

神學    

大學／大專    

其他    

 

〔B〕臨床牧關教育訓練： 
單元 受訓機構 修讀期間 課程督導 

第  個  年   月至   年   月  

第  個  年   月至   年   月  

第  個  年   月至   年   月  

第  個  年   月至   年   月  

    

 

〔C〕院牧工作經驗： 
C.1 現職院牧工作： 
任職日期 機構名稱 職位 受聘/委任 申報臨床工作時數 院牧主管確認簽署 

   全職受聘 
部分時間受聘 
委任義務院牧 

部分時間/義務院牧 
申報在過去㇐年
已達 1000 小時 

 

 
C.2 以往院牧工作： 
任職日期 機構名稱 職位 全職／部分時間 受聘 / 委任 

   全職 部分時間 受聘 委任 

   全職 部分時間 受聘 委任 
 
 
 

  

申請人簽署 日期 
（請轉背頁） 

 
R05 (16/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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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姓名：             註冊院牧編號：HCR-           申請檢證年份：       

 

現提交以下文件： 

□神學畢業證書         份 （凡申請註冊院牧時已遞交證書則不需再呈交，若有更新則需補交證書副本。） 
 
□CPE 結業證書         份 
 
□CPE 最近四個單元之學員期末評估及督導期末評估 

第一個單元：□學員期末評估 □督導期末評估 

第二個單元：□學員期末評估 □督導期末評估 

第三個單元：□學員期末評估 □督導期末評估 

第四個單元：□學員期末評估 □督導期末評估 
 
□受聘/委任院牧確認信（凡申請註冊院牧時已遞交確認信則不需再呈交，若有更新則需補交。） 
 
□個人傳記 
 
□臨床個案報告：□兩份「逐字報告」 或 □一份「個案研究」 
 
□院牧專業知能專文 
 
□專業問責聲明（凡申請註冊院牧時已遞交問責聲明則不需再呈交，若有更新則需補交。） 
 
□授權院牧聯會處理申請材料同意書（註冊表格 R04） 

 

□私隱及個人資料收集政策聲明（註冊表格 R06） 

 

□檢證服務費用 $800（支票號碼／銀行：      ／      ） 

〔支票抬頭：院牧事工聯會，背註「檢證服務」〕 
 

 

【院牧聯會專用，請勿填寫】 

 

申請結果： 
 
檢證委員會按「專業院牧檢證指引」審閱申請人呈交之材料並於    年   月   日面談，

評審申請人在院牧專業知能中能否達到滿意水平。 

結果：□通過 □不通過 檢證評核 
 
專業發展委員會於    年  月  日會議審核，議決為： 

□接納成為本會「檢證」院牧 
 
□不接納（原因：                                    ）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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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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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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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院牧檢證 
Professional Chaplain Certification 

 

授權院牧聯會處理申請材料同意書 
Consent on Handling Application Materials by AHKHCCM 

 
 
 
  本人             明白並同意所呈交用作專業院牧檢證用途之申請材料，

將由聯會同工以維護申請人私隱原則下核實、複製及交予相關檢證委員。待整個檢證程序結

束後，聯會將退還所有申請材料予本人。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留待檢證程序結束後使用 
 
 
 
 
  本人              已取回由院牧聯會退還用作專業院牧檢證用途之所有

申請材料。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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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委任確認信               註冊編號：HCR           

（請以表示適用） 

 

 
致：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專業發展委員會」 
 
聘任／委任確認信 
 

本會已獲悉同工      （職位：          ）向院牧聯會申請成為 

 

檢證院牧 

註冊院牧(㇐級) 

註冊院牧(二級) 

 

現謹此證明申請人是由  /  /  起獲本會所聘任／委任之院牧同工。 
日   月    年 

 

 

 

聘任／委任事委會或機構： 

                 

主席簽署：        

主席姓名：        

簽署日期：        
 
 
註： 院牧註冊乃院牧的個人權利及責任。惟尊重院牧與事工委員會或機構的合作關係，所有首次申請註冊的院

牧，都必須知會所受聘或受委任的事委會，以使院牧與事委會並院牧聯會與事委會維持良好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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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專業發展委員會」 
 

專業問責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 ＊沒有／曾有／現正 接受民事、刑事起訴或因牧養專業失當而引起之
投訴#或紀律處分。（＊請刪去不適用者）（#註：指投訴事件已啟動醫院管理局或所屬醫院投訴處理機制） 
 
 
聲明者簽署：           姓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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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表示適用） 

 

致：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專業發展委員會」 

 

私隱及個人資料收集政策聲明 
 
 本人已閱畢並接納以下謹此私隱及個人資料收集政策： 
 

1.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有關管理個人資料的規定，所有註冊院牧及申請人提供的個人私隱

資料，將會被確保保密及安全。 

2. 所有註冊院牧及申請人提供的個人私隱資料只給予院牧聯會收集及持有作註冊、相關統計分析及

通訊用途。 

3. 所有註冊院牧及申請人提供的個人私隱資料，在未得同意前不會向其他人士及機構披露個人資料。 

4. 公眾可於院牧事工專業發展網頁查閱該年度註冊院牧名單，名單只包括註冊院牧名字、註冊級別，

所屬院牧機構及職位。 

5.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有註冊院牧及申請人可要求查閱和改正本申請表所載或以其他方

法提供的個人資料。請以書面或電郵向院牧聯會專業發展委員會提出該等要求。 

6. 註冊院牧退出或終止註冊身份後，其數碼及實體個人資料將會於 7 年內刪除。 

7. 未能通過註冊程序之申請，其個人資料將會於其申請後兩年內刪除。 

 
 
 
 
簽署：           姓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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